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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公正奠定社会安全的基础 
 

 

吴忠民 
 

提要：中国社会现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究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建设和

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亦即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明显的问题。社会公正是社会

安全的基础，正是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维护社会公正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

要杠杆；社会公正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正是形成橄

榄型的社会结构的主要途径。只有维护并促进社会公正，才能有效地解决和

缓解社会矛盾问题，确保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公正  社会安全  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另

一方面，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胡锦涛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

出”（胡锦涛，2005）。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安全

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十几年来，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

量急速增加，从 1993年的 0.87万余起，上升到 2007年的 8万余起、

2009年的 9万余起（汝信等主编，2008：10；李利璇，2012）。再如，

近年来中国用于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数额急剧攀升，2010年达到

了创纪录的 5517.70亿元，首次超过同一年度的国防开支 5333.37亿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280）。2011年，用于公共安

全方面的财政支出预算高达 6244.21亿元，明显超过国防财政支出预

算的 6011.56亿元（财政部，2011）。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之所以日益凸显，究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社会

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亦即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明显的问题。社

会公正关乎现代社会管理的社会安全基础：社会公正是制度安排的基

本依据；维护社会公正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杠杆；社会公正有利于

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正是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

主要途径。为了确保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必须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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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问题。 

 
 

一、社会公正是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 
 

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安全运行来说，制度尤其是规范、合理、公

正的制度是必要前提。“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

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

（诺斯，1994：3）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需要根据一种基本的理念来进

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不仅要有规则体系，而且这个规则体系

必须要由“良法”、“良规”、“良俗”等“良性的”制度要素构成，而这个“良

性的”制度要素必须基于社会公正才能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公正使得现代制度在价值观层面上具有了“良性的”

意义。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

则。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自由、平

等等价值取向，即一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二是要

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平等、充分的机会。社会公正的基本

规则包括：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

以及合理的社会调剂。社会公正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以维护每个社会

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不管这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属于社

会成员基本权利范围内的的事情，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罗尔斯认

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

样”（约翰·罗尔斯，1988：1）。温家宝也指出，“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温家宝，2007）。可见，只有基于社会公正基

本理念所设计的制度，方具有稳定和可持续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公正使得公平合理的基本制度的制定程序成为可

能之事。基本制度的制定程序十分重要。如果基本制度的制定程序不

公平不合理，那么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基本制度就不可能具有积极的

社会意义。基于社会公正理念的制度制定程序首先要求“公平对待”，

于此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处理社会成员利益关系时，应当按照同

一尺度一视同仁作出安排；二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必要的规则体

系约束制度制定者谋取私利的利益倾向和个人偏好，也就是不能“夹带

私货”。其次要求多方成员的广泛参与，即：不仅需要公共权力部门成

员参与，更应当让权力部门之外的社会成员参与，以获得必要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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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尤其是要允许相关社会利益群体、特别

是弱势群体成员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以维护全体成员的利

益。再次要求信息公开。信息占有的对称性对于制度制定程序十分重

要，是制度制定程序具有公平性的必要条件，以避免权力一方通过垄

断信息操控制定和实施制度的过程及其营私舞弊的可能性。如果一方

对相关信息相对充足的占有，而另一方则是信息匮乏者，那么，社会

成员对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就失去了判断、选择的权利，并很难做到有

效参与和公正对待。 

 

 

二、维护社会公正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杠杆 
 

虽然还不能说贫富差距过小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

是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所有这些内讧，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内讧总是由要求

‘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亚里士多德，1965：234）。就一

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多，社会就越

加不稳定、越加动荡，甚至存在着倾覆的可能性。 

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发展应当

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而这里所说的“人”又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所组成的

社会为定义的，所以，发展应当是以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本的发展，全

体社会成员应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个

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准应当相应地不断得以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

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应当“结束牺

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

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

克思、恩格斯，1995:243）。社会成员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既是

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中国社会现阶段，为了逐渐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一重要目

标，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当属大力改善民生。

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是，社会建设明显滞后。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为时不短的一

个时期当中，由于政府对自身的定位及发展目标取向的片面，中国公

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一方面，国家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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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在 21 世纪之初曾经位居世界各

国之后列（吴忠民，2012: 538-540）。这一比例近年来虽然有明显改观，

但仍然明显滞后。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匹配：中国经济总量现

在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国家财政收入 2011年已超过 10万亿元，外汇

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国家不合理的公共投入比重过大，高

居或者说是远远高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明显颠

倒，使得我们国家的民生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民生改

善的滞后，使得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缺乏底线的保证，因而拉大了贫

富差距。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5，已进入世界上贫

富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在 1亿人以上的大国当中居于前几名的

位置。而过大的贫富差距又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安全造

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据 2009年《人民论坛》的千人问卷调查显

示，6555名受访者认为“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是未来 10年的严峻

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80.6%（周晓燕，2009）。 

所以，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就必须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

大力改善民生。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

障体系。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要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胡锦涛，2007）。

其基本特征在于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显然，在中国现阶段，随

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随着财政收入持续的大幅度提高，改善民生

所需的公共资金已经完全不是问题。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已

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做”的问题。从最为

基础的意义上讲，只要注重社会公正，大力改善民生，就能够在不小

的程度上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满足其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保证其

基本生活水准的持续提高，从而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 

 

 

三、社会公正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 
 

从一个特定角度看，社会是由众多群体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社会共同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

展有赖于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社会群体

之间的良性互动表现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互惠互利，即：无论处在

较高地位的群体还是较低地位的群体，公正地保障其合理利益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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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能以损害某一方的合理利益为前提而谋取任何一个群体的私

己利益。社会各个群体应当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互惠互利，相互促

进，获得一种共赢的结果。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的平等意识、独立

意识以及维权意识在迅速增强，并且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认同。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的条款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图谋

私利而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合理利益和基本权利的作法，均会招致人

们的广泛抵触。通过经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日益凸显的社会纠纷、

矛盾和冲突常常是由某一群体试图侵占损害另一群体的合理利益或

基本权利而受到受损方的抵制、反抗所引发的；甚至有的案例，是因

某些群体日常生活的基本尊严和基本保障被任意践踏、侵害而借机宣

泄，以示反抗。 

只有基于社会公正才能形成互惠互利的社会互动结构，进而有效

地维护社会安全。就此而言，社会公正的意义在于：其一，有利于形

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局面。应当承认，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各个

群体的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一致，是有差别的。问题在于，这种有所

差别的位置，应当按照对社会贡献大小的分配规则而公正地分配资

源、机会与获得。其二，有利于缩小社会再分配领域的贫富差距。由

于种种原因，社会会有一部分群体处在困境当中，甚至失去了某种能

力。如果由之演化下去，既不有利于社会合作以及社会潜能的开发，

也不有利于社会安全，所以，社会有责任对之进行援助，使之渡过难

关并恢复必要的合作能力。其三，有利于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

和平等进入的局面。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致性因素成为

影响一个人发展前景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间，以社会公正观为理念，

构建机会平等的规则和社会认同是保障地位流动、阶层边界开放的有

效机制，有利于打破阶层壁垒，有利于形成向上流动的良性互动结构，

缓解贫富分化的阶层冲突。 

在中国现阶段，影响良性的社会互动结构的不公问题是多方面

的，其中，有三个比较严重的不公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同别的国家相比，中国社

会弱势群体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边缘弱

势群体成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

中的许多成员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主要表现在：许多工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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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境非常困难；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

切实有效的维护；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的相对地位在明显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讲已经逐渐失掉了社会话语权，对现实社会及重大政策的影

响力越来越小。仅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比例为例：在 1977-2003

年的 20多年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从 1977-1981年的 26.74%和

20.59%分别迅速降至 1983-1984年的 14.88%和 11.69%，1993年又降

为 11.15%和 9.40%， 1996-1998年再降至 10.84%和 8.06%，到了 2003

年跌至 10.79%和 7.67%（刘智等，2001: 339-366；史卫民等，2004: 

367-368）。 

第二个问题是公权的扩张。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权都有扩张

冲动可能的话，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现阶段公权扩张的冲动来得更

为强烈。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型现代化模式，而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政府主导着改革和发展进程；而长期以来，中国社

会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对公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这一切，使

得公权扩张的可能成为现实。公权的扩张必然会造成与民争利现象，

损害整个社会的互惠互利关系。比如，近年来，一方面是劳动者报酬

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按收入法统计的地方 GDP 构成中，

1993-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从 49.49%逐渐下降到 39.74%（常进雄等，

2011）。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收入比重的上升。从 2002-2006年，政府

收入比重从 17.9%上升到 21.4%，上升了 3.5个百分点（陈江生，2008）。 

第三个问题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这主要表现为：其一，

政治精英群体同经济精英群体的结盟，互利互惠，并形成了排他性的

利益占有关系。其结果，他们支配着重要的经济、社会利益空间及资

源分配，掌控着重要的获利机会结构，并以超强的实力从中寻租、获

得暴利而排斥社会公共利益和大众的发展机会。其二，这一结盟具有

“国家认同”的权威和体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和影响着社会政策

的价值取向和运作，侵蚀着以社会公正立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认同。

例如，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向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一方

严重流失（吴忠民，2008:196-203），而本为“主人”的工人群体则被不

断地边缘化、弱势化，以致“失语”（参见沈原，2006）。 

 

 

四、维护社会公正是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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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具体状况对于社会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结构是

社会构成的基本框架。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两头小，中间

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安全

的。首先，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助于缩小社会贫富两级分化。贫富两极

分化中的群体矛盾最为常见的是劳资、官民以及贫富矛盾。而橄榄型

社会结构以中等收入者群体为主干，有利于形成缓解贫富分化的“缓冲

层”和“安全阀”（参见张宛丽，2005），有助于缓解尖锐的劳资矛盾。 

其次，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助于消除或减缓社会成员的生存危机以

及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根源于相对贫困。同绝对贫困不同，一些

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准已经没有问题，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状

况，但是同别的群体相比，其相对生活水准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出

现了一种相对贫困的情形。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很容易造成一种相

对剥夺感，并且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社会晕轮效应，即：具有相对剥夺

感的人群往往超过了实际的相对贫困人群，并使某些社会成员对社会

的不满扩散到全体社会成员，威胁社会安全。而橄榄型社会结构不仅

意味着社会已经从总体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而且以中等收入者群

体依靠后天努力获得成功的示范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相对贫困

及其引发的认同危机，因而对社会安全有着十分有利的积极作用。 

再次，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助于使社会成员普遍形成一种社会公

正、稳定的社会认同感。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当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大多数，普遍拥有了一份来之不易、

像样的家庭财产，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过上了较“体面”、有尊严的

生活，并拥有抵御各种人生风险、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就会

倾向于社会公正、稳定的社会认同，并积极努力保持稳定、安全的社

会局面。 

中国目前离橄榄型社会结构还有不小的距离。学者们估计，中国

现在中等收入者只有 20%左右。只有基于社会公正，才能建立一个橄

榄型的社会结构。就此而言，至少需要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事情。其

一，保护社会成员合法所得的财产权。在社会成员诸项基本权利当中，

财产权当属基础性的基本权利。私有财产（包括个人的生活资料和生

产资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计的必要屏障，是其安身立命的基

础条件；同时，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状况同其发展前景密切相联，是

其赖以发展的基本平台。其二，扩大社会成员的财产性收入。一个规

律性的事情是，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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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在其总收入总财富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长期以来，中国

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收入。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这种收

入方式一是过于单调，二是财富积累速度过于缓慢。应当采取种种有

效措施，鼓励居民拓展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其三，大幅度减税。中国

现在的税负过重。据有关专家的估算，如果将各种显形和隐性因素都

考虑进去，中国现在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过 40%，明显超过 24个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平均 35.6%的水平（王长勇等，2012）。世

界银行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 45%，远高

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 15 国的平均水平，

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 1 倍（定军等，2012）。沉重的税

负负担，增加了民众的额外支出成本，严重地妨碍着社会成员收入的

正常提高，进而妨碍着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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